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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师范大学学术型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2017 版）

学科名称：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学科代码：050211)

一、学科简介

2007 年本二级学科所在的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获准建立博士后流动站，

2007 年获准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2010 获准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2011

年获准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本学科经过 5年的建

设与发展，形成了认知语言学、外汉语言对比与教学、语言测试与外语教学、日

本语言文化 4个稳定的研究方向，聚集了一批奋发有为、在国内外颇有影响的教

授、博士，四个方向的带头人分别为廖光蓉教授、邓云华教授、邓杰教授和冉毅

教授。本学科已承担多项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省部级课题，并产出了较为丰硕的

科研成果，为培养高层次外语人才与促进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较大贡献。

5年来，已招收 9位博士研究生，有 1人获得博士学位，已成为英语教学和科研

方面的骨干。

二、培养目标

1、培养学生热爱祖国，遵纪守法，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四项基本

原则，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和中

国梦的哲学精髓。

2、培养学生具备高尚健全的人格、严谨的学风和良好的学术道德修养，有

事业心、社会责任感和奉献精神，身心健康；培养学生有国际视野，立志为国家

的外语教育事业服务，为国家的改革开放、中外文化交流和提升国际竞争力服务。

3、以培养高质量的外语教学和科研相结合的复合型人才为宗旨，坚持“高

素质、强能力”的原则，培养学生掌握本专业的系统理论、研究方向的专深知识

和严谨的学术研究方法。

4、培养学生熟练掌握本专业外国语言，具有在较高层次上应用该语言的能

力，并初步掌握一门第二外语（法、德、日、俄、韩），可以阅读普及性的书刊

及所学专业相关的文献。

三、研究方向及简介

1、认知语言学：该方向以人类自然语言为对象，主要内容包括，其经验结

构：意象图式、认知模式、文化模式、概念域、百科知识网络、形式单位概念框

架、心理空间和语境框架，对经验的概念化：相对直陈、类推、旧形新义、概念

隐喻、概念转喻和概念合成，对经验的范畴化：经典范畴和原型范畴，形式结构

与概念结构：词法、句法、构式语法和语法化，语言的界面。

2、外汉语言比较与教学：该方向以世界各语言特别是汉藏语系和印欧语系

语言为对象，主要内容包括，应用认知语言学和类型学的研究方法，进行语言比

较和对比，着重外语与汉语的共性与个性，涉及词法、句法、篇章、语义和文化

对形义的影响等；同时，应用认知语言学理论探讨二语习得和外语教学。

3、语言测试与外语教学：该方向以测试的理论、方法及其在外语教学中的

应用为对象，主要内容包括：语言能力理论及能力等级量表研究、测试设计及考

试大纲与规范研究、测试开发及命题质量控制研究、测试实施及环境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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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测试信度及评分标准研究、测试使用后果及反拨效应研究、现代化测试方

法及信息技术手段的应用研究、计算机化及网络化测试研究，以及以测促教、以

测促学、测试与教学相结合等方面的研究。

4、日本语言文化：该方向以日本语言文化为对象，文化视角下的研究着重

语言与文化的关联性及其陈述和表现；认知语言学视角下的汉日语言对比研究着

重语言文化概念的形成机制及其表征、语义的变化类型等。

四、学制与学习年限

博士研究生学制一般为 3年。全脱产博士研究生的学习年限为 3-6 年（不含

休学时间），非脱产博士研究生学习年限为 4-6 年（不含休学时间）。

硕博连读研究生学制为 5年。学习年限为 5-6 年（不含休学时间）。

休学创业的博士研究生，学习年限可适当延长。

五、培养方式

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实行导师负责制，并接受导师组的集体指导。导师需同时

对博士研究生的业务和思想进行指导和教育。

六、课程设置与考试要求

毕业最低学分要求：

毕业

总学分

课程学分 学术活动

学分总学分 公共必修课学分 学科必修课学分 任意选修课学分

15 13 5 6 2 2

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

组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分

开

课

学

期

授课方

式
考试方式 备注

公共必

修课程

100010001 中国马克思主义

与当代

54 2.00
1

面授讲

课

考试

学科必

修课程

100010002 二外（一） 30 1.50
1

面授讲

课

考试

100010003 二外（二） 30 1.50
2

面授讲

课

考试

108029001 语言哲学 40 2.00
1

面授讲

课

考查
方向 1必修

108029002 认知语言学研究 40 2.00
2

面授讲

课

考查 方向 1、2 必修，方

向 3、4 限选

108029003 语言类型学研究 40 2.00
1

面授讲

课

考查
方向 1、2 必修

108029004 测试学研究 40 2.00
2

面授讲

课

考查
方向 3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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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290005 应用语言学研究 40 2.00
1

面授讲

课

考查
方向 2、3 必修

1080290006 教育统计学 40 2.00
2

面授讲

课

考查 方向 3 必修，其他

方向可选修

1080290007 日汉语言对比研

究

40 2.00
2

面授讲

课

考查
方向 4必修

1080290008 文化批评理论 40 2.00
2

面授讲

课

考查
方向 4必修

1080290009 日语语言专题研

究

40 2.00
1

面授讲

课

考查
方向 4必修

方向限

选课

1080380001 文献阅读与评价 40 2.00
2

面授讲

课

考查
方向 1、2 限选

1080380002 中外文化比较与

研究

40 2.00
2

面授讲

课

考查

1080380003 语用学研究 40 2.00
2

面授讲

课

考查

1080380004 语义理论 40 2.00
2

面授讲

课

考查

必修环

节

学术活动 2.00
方向 1、2、3、4

补修课

（跨学

科及同

等学力

考生必

选）

108071001 认知语言学
32 2

面授讲

课

考查
方向 1补修

108071002
对比语言学 32 2

面授讲

课

考查
方向 2补修

108071003 语言测试学
32 3

面授讲

课查

考查
方向 3补修

108071004 日本文化专题研

究
32 1

面授讲

课

考查
方向 4补修

硕博连读研究生：培养过程分为硕士和博士两个阶段，硕士阶段需完成全部

硕士课程，博士阶段需完成全部博士课程及博士培养环节。硕博连读研究生培养

管理其他要求参见《湖南师范大学关于硕博连读研究生选拨与培养工作实施办

法》。

外国留学博士研究生：公共必修课为汉语（3学分）和中国概况（3学分）；

政治理论作为学习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类专业的外国留学生的公共必修课，其

他专业的外国留学生可以申请免修；对于在本科阶段和硕士阶段已修过中国概况

的外国留学生，可申请免修，但不免考，通过考试后获得学分。

外国留学博士研究生其他学分及总学分要求与普通博士研究生相同。

港澳台博士研究生：学分要求与普通博士研究生相同。

外国留学博士生及港澳台地区博士研究生培养管理其他要求参见《湖南师范

大学关于外国留学研究生及港澳台地区研究生培养与管理工作的暂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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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培养环节

1、个人培养计划

博士生应在入学 1个月内，在导师的指导下指定个人培养计划。个人培养计

划应包括课程学习和科学研究计划。个人培养计划由导师组审查通过后，报学院

及研究生院备案。

2、学术活动

在读期间，博士生应听取不少于 20 场由学校、学院、实验室、学位点组织

的学术讲座；应公开主讲不少于 2次有关文献阅读、学术研究等内容的学术报告；

应至少参加全国性或国际性学术会议 1次，并提交自己撰写的学术论文。学术活

动占 2学分，根据博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的考勤和博士研究生主讲的学术报告

质量进行考核。

3、中期考核：

博士研究生在论文开题前（第三学期初）进行中期考核。具体要求参见《湖

南师范大学研究生中期考核实施管理办法》。

八、学术论文发表

根据《湖南师范大学关于研究生在攻读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的规定》（校

行发研究生字【2010】31 号），并结合本学科的特点，规定本学科博士研究生在

读期间，应至少在 CSSCI 来源期刊、集刊上独立或以第一作者发表与本专业有关

的 2篇学术论文。

九、学位论文

1、论文开题报告

博士研究生一般应于第三学期末前完成开题报告。开题报告的时间与论文答

辩的时间间隔原则上不少于 16 个月。开题报告具体要求参见《湖南师范大学研

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实施管理办法》。

2、论文预审

论文预审是指对研究生学位论文初稿进行的预评审，具体要求参见《湖南师

范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预审管理办法（试行）》。

3、论文评阅与答辩

论文评阅与答辩的具体要求参见《湖南师范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评阅实施办

法》、《湖南师范大学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


